附件1：

海南省律师行业律师服务费标准制定指引
第一条 为规范我省律师行业律师服务费标准的制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清理规范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知》（发改价格﹝2019﹞798号）、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放和放开部分价格管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琼发改收费﹝2019﹞1355号）、司法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服务收费的意见》等相关规定，特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供本省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分所在制定律师事务所律师服务费标准时参考使用。
第三条 律师事务所制定的律师服务费标准，应自本所通过之日起10日内报省律师协会备案，备案后一年内原则上不得变更。

新设律师事务所在取得执业许可证书10个工作日内，应当制定律师服务费标准并报省律师协会备案。

律师事务所不得超出本所在省律师协会备案的律师服务费标准收费。首次备案后，若律师事务所有调整收费标准的，需重新报备。

第四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严格执行明码标价制度，将本所在律师协会备案的律师服务费标准在其执业场所显著位置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第五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根据下列法律服务事项制定收费标准:

（一）民事案件诉讼代理事务(含仲裁案件代理事务、各类依法设立的调解机构调解案件代理事务);

（二）行政案件诉讼代理事务(含行政复议案件代理事务、申请国家赔偿案件代理事务);

（三）刑事案件诉讼辩护(含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和代理事务(含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代理，刑事判决生效后刑事服刑犯人的申诉、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社区监管、罚金刑的执行、财产没收等刑事服刑人员及其亲属需要提供法律服务的代理事务);

（四）担任当事人常年法律顾问事务和专项法律顾问事务;

（五）其他各类非诉讼专项代理或委托办理事务(包括解答法律咨询、代写诉讼文书和有关法律事务的其他文书、出具律师函、法律意见书、尽职调查报告等事务）。
    第六条 律师事务所制定律师服务费标准，应当统筹考虑以下因素:
（一）耗费的工作时间；

（二）法律事务的难易程度；

（三）办理法律事务所需律师人数、律师的执业经历及业务能力；

（四）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可能承担的风险和责任；

（五）律师的社会信誉、执业年限和工作水平；

（六）委托业务的重要性、标的价值大小；

（七）办理案件所需的其他必要成本支出；

（八）其他影响到律师服务成本、支出和工作量的因素。

第七条 在承办法律事务的过程中，如果法律事务本身的情况，或者当事人、委托人的情况，以及律师事务所、承办律师或业务团队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律师事务所和当事人、委托人可以在收费标准的范围内协商，合理调整收费方式和收费金额。

第八条 律师事务所可采取以下收费方式收取律师服务费:

（一）计件收费;

（二）计时收费（按小时或工作日计收）;

（三）按民事、行政、刑事诉讼案件的诉讼程序分阶段收费;

（四）按民事、行政诉讼案件争议标的额，刑事诉讼案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涉财产类犯罪(如诈骗、盗窃、抢劫、敲诈勒索、职务侵占、贪污贿赂、走私、贩卖毒品、强迫交易等犯罪)的涉案金额，非诉讼专项事务涉案标的额的一定比例分段收费;

（五）风险代理收费;

（六）其他经律师事务所和委托人协商一致的收费方式。

以上收费方式，在同一法律事务办理的不同阶段，可以选择同一种方式，也可以选择不同种方式。

第九条 律师事务所办理涉及农民工、老弱病残人员等弱势群体和办理社会公益性、政策性法律服务事项，可以酌情减收或者免收律师服务费。

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律师事务所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鼓励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积极参与法律援助和社会公益法律服务。

第十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根据下列不同的收费方式确定律师服务收费的金额范围：
（一）计件收费的，应当确定收费的金额范围;

（二）计时收费的，应当明确是按小时为单位计收还是按工作日计收，并确定每小时或每个工作日收费的金额范围。

（三）按民事、行政、刑事诉讼案件的诉讼程序分阶段收费的，应当确定每个诉讼程序的收费金额范围;

（四）按民事、行政诉讼案件争议标的额，刑事诉讼案件犯罪嫌疑人涉财产类犯罪的涉案金额，非诉讼专项事务涉案标的额的一定比例分段累计收费的，应当确定不同金额段的收费比例；
（五）按风险代理收费的，严格按照《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服务收费的意见》的规定确定收费标准;

（六）按其他经委托人和律师事务所协商一致的方式收费的，可以参照本律师事务所以上述方式收费确定的标准，公平合理地确定收费金额，但不得故意规避以上常见的收费方式确定的收费标准，变相提高律师服务费收费金额。

担任当事人常年、专项法律顾问和法律咨询、代写法律文书、出具律师函和法律意见书、法律风险评估或论证、合法性审查、尽职调查、法律培训、立法调研、起草或者修改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课题调研、清理规范性文件、投融资、上市、并购、重组、改制、破产、清算、公司设立、公司治理结构设计、代书、起草、审查修改合同或者其他法律文书、律师见证、代为声明、参加谈判、会议、主持调解等不涉及财产或难以按标的额衡量的非讼法律事务，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收费标准收费。

第十一条 下列案件不得实行或者变相实行风险代理：

刑事诉讼案件；

行政诉讼案件（涉及财产争议的除外）；

国家赔偿案件；

群体性诉讼案件；

婚姻继承案件；

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抚恤金、救济金、工伤赔偿、劳动报酬的案件。

第十二条 律师事务所不得在风险代理合同中对律师事务所与当事人各自承担的风险责任作出明显不合理的约定，不得排除或者限制当事人上诉、撤诉、调解、和解等诉讼权利，或者对当事人行使上述权利设置惩罚性赔偿等不合理的条件。
第十三条 律师服务收费应当由财务人员统一收取、统一入账、统一结算，并及时出具合法票据，做到案件编号与委托合同、收费票据一一对应，不得用内部收据等代替合法票据，不得由律师直接向当事人收取律师服务费。

确因交通不便等特殊情况，当事人提出由律师代为收取律师服务费的，律师应当在代收后三个工作日内将代收的律师服务费转入律师事务所账户。
第十四条 律师事务所和当事人对律师服务收费发生争议的，可以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可以提请省律师协会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双方可以提起诉讼或仲裁。双方也可以直接提起诉讼或仲裁。

第十五条 本指引由海南省律师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指引自2022年6月18日起正式施行。



